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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教师职务聘用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学院专业技术职称聘任改革，建

立科学规范的专业技术职称聘任制度，充分调动全院专业技

术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根据学院的定位及发展规划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专业技术职称是指学院根据工作需要，在专业

技术职称结构比例内设置的有明确职责和任职条件，需要具

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，并体现相应报酬的工作岗位。

第二章 职称聘任

第三条 专业技术职称实行聘任制。

第四条 专业技术职称岗位设置、拟聘数量由学院职称

评聘工作委员会确定。

第五条 职称评聘工作委员会根据学院专业技术职称评

审委员会评审结果确定专业技术职称聘任人选。

第六条 聘任原则

（一）坚持公开、公正、择优聘用的原则。

（二）坚持总量控制、按需设岗、按岗聘用的原则。

（三）坚持重能力、重业绩、重贡献、重团队的聘用原

则。

第七条 聘任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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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受聘人具有本专业的专业技术职称并已取得证

书。只通过评审未取得证书不予聘任。

（二）依据岗职相符原则，受聘人需在本专业岗位方可

申请聘任，且能胜任并履行其岗位职责。

（三）受聘人须热爱本职工作，具有优良的师德和高尚

的职业道德，有较强的团队精神、敬业精神。对于有违师德、

行业作风、国家法律法规行为者采取一票否决制。

第八条 聘任评审程序

（一）每年 9月向学院人事处提出申请，递交相应职称

证书。

（二）人事处审核相应职称证书，并将审核结果汇总提

交学院职称评聘工作委员会审议确定。

（三）学院职称评聘工作委员会对申请人的情况进行充

分讨论，确定聘任人选。

（四）聘任结果公布。学院在全院内公布聘任名单并颁

发专业技术职称聘书，按学院相关规定兑现相应的工资报

酬。

（五）对于新引进专业技术人员，若具有相应岗位相应

专业的技术职称证书，由人事处报送学院职称评聘工作委员

会。由学院职称评聘工作委员会对其进行聘任，并颁发专业

技术职称聘书。

第三章 聘期考核

第九条 建立专业技术人员考核制度。考核内容包括德、

能、勤、绩、廉五个方面。将专业技术职称聘任工作与年度



- 4 -

考核紧密结合，年度考核的重点是考核专业技术人员履行年

度工作任务和业绩情况。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称职、基本称

职、不称职四个档次。考核结果记入专业技术人员考核档案，

作为专业技术人员晋升、低聘、解聘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条 对不能履行教育教学职责、未完成学院额定的

基本工作任务，或未达到规定的工作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，

学院不得聘任现专业技术职称，只能聘其担任低一级职称或

解聘。

第十一条 受聘者有下列情况之一，予以自动解聘：

（一）无正当理由，拒绝履行本岗位规定职责者。

（二）工作岗位调动与原聘任职称不相关者。

（三）聘任期内，年度考核不称职者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院各类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

人员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过去有关规定与

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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